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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表演當天，導師發現案主全身是傷，立即通報輔導室。在導師與輔導室關懷

了解後，發現平時寵溺、不曾責罵體罰的案祖父，因案主的無理衝撞而失控拿起

鞋拔，在案主的臉、脖子、身體、四肢留下傷痕。在外地工作的案母接獲訊息，

對案祖父難得的動怒感到開心─爺爺終於願意管教小孩了！而案主表示自己有

錯，知道爺爺非常生氣，但不能理解為何被打得這麼慘。 

在會議中，行政人員認為這是案主第一次被體罰，且案主平時對師長的態度

與在校表現不佳，被管教是應當的，只需告知家長適當管教即可，更向導師及專

輔老師提出質疑，若類似狀況皆要通報，學校一千多名學生要通報多少案件？此

議題引發了雙方劇烈的討論...... 

二、家庭暴力防治法 

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2 條：「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

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看見或直接聽聞家庭暴力者同為

家暴受害者。」（全國法規資料庫，2015）。研究指出受暴學生在面對家暴事件，

會影響其生心，如：生活作息、健康狀況或學業表現，甚至為保守家暴秘密，在

人際關係上自我隔離，家暴壓力使其思考產生改變，進而影響情緒與行為（蔡麗

芳、洪家慧，2013）。根據張景茹、郎亞琴（2011）的研究指出目睹且直接受傷

害或是目睹但未直接受傷害的受暴學生，易出現退縮行為。本文所提之受暴學生

泛指直接家暴者與目睹家暴者。  

兒童與少年保護案件通報來源自 2011 年始就以教育人員為大宗，而 2018 年

共有 59,915 兒少保護通報案件，來自教育人員的責任通報量有 18,991 案，佔總

通報的 31%（衛生福利部，2018）。隨著學生在校時間增長，師長是發生危機時

的第一線人員，亦為家庭暴力防治重要的一環（蔡佩寧、高光義，2013；衛生福

利部、教育部、勞動部、內政部，2018）。筆者身處教育現場，蒐尋家暴、兒少

保護等相關文獻，發現現有文獻多以社工、警政、司法、醫療之角度進行探討（余

毓琦、楊志宏，2006；宋峻杰，2012；陳芬苓，2001；黃姿飴、江宛霖、蘇怡妃、

馮瑞鶯，2012；楊維倫，2008），故本文以教育人員之視角就目前學校面對家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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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通報之現況與困境進行探討並提出因應。 

三、家暴事件通報之現況與困境 

(一) 學校缺乏對家暴事件的敏感度 

  受暴學生出現異狀需要仔細觀察，難以在短時間內發現；研究指出在家暴

後，因出現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受暴學生易

出現嚴重的憂鬱狀態及不安全感，對日後的身心發展與適應造成傷害（沈瓊桃，

2005；孫國丁，2005；張景茹、郎亞琴，2011；蔡麗芳、洪家慧，2013）。筆者

發現除非受暴學生有明顯的外傷或異樣，如：瘀青、傷口，或在大熱天穿外套或

長褲等異常行為，師長才易發現其異狀；大多數則需透過縣市政府來函密件通知

輔導室，才能發現受暴學生目前的家庭狀況。 

    因此，筆者認為師長身為第一線人員，為避免使受暴學生遭受雙重傷害，需

有足夠的敏感度與判斷力，從疑似家暴事件裡確認、釐清後做出適當的處遇。  

(二) 責任通報的兩難  

  儘管家庭暴力防治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兒少法）行之有年，

政府及各相關單位也積極宣導，但社會仍對家庭內部事宜均抱持著不宜過度介入

的認知，此迷思亦是間接或默許兒少虐待事情不斷發生主因之一（宋峻杰，2012；
陳芬苓，2001；楊維倫，2008）。民法第 1085 條規定：「父母得於必要範圍內懲

戒其子女。」（全國法規資料庫，2019）。然而，品行不佳、行為偏差或課業表現

不佳的學生，常因家長管教過當，滿身是傷，校方擔心證據不足，將「管教」錯

判為「虐待」（余毓琦、楊志宏，2006），而部分師長為避免親師關係遭破壞，造

成日後雙方的怨懟（蔡佩寧、高光義，2013）而不願通報。校方在引入三級資源

時，也擔心社工的介入使受暴學生被緊急安置，而被迫與家人分離；過去曾有的

負面合作經驗也都影響校方通報的意願（陳芬苓，2001）。 

(三) 學校對於危機個案缺乏投入共識 

  多數教師常忽略學校輔導工作為全校人員共同參與的「綜合性」工作，並非

單純分層負責制度（劉念肯，2013）。筆者曾遇危機發生時，校內緊急召開會議，

認為通報有損校譽或認定受暴不嚴重而拒絕通報，及對後續處理流程之輔導知能

不足，造成教育人員互踢皮球，使得輔導工作未能發揮最大效益，損及受暴學生

的福祉與後續適應上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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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家暴事件之因應 

    針對以上現況與困境，筆者為此提出以下因應： 

(一) 提升教育人員的通報敏感度 

  多數的教育人員雖認為工作上需具備危機處理的能力，但接受此專業訓練的

人卻不多（鄔佩麗，2008），也常擔心證據不足而誤報（余毓琦、楊志宏，2006）。
雖家庭教育法明訂教師每年應接受四小時以上家庭教育專業研習時數，但研習範

圍過大，未必能符合家暴宣導之專業研習。 

    因此，針對教育人員進行統整且連貫的研習或不定期辦理相關活動，都能提

升對家暴防治的態度與因應（張景茹、郎亞琴，2011），使教育人員以有效且不

傷害受暴學生的方式進行關懷，為家暴事件處置上重要的細節。 

(二) 加強教育人員的通報觀念、熟悉流程與法規 

  遇家暴事件，通報人員多依個人對法令的解讀來決定通報的必要性，甚至不

清楚通報、法律等程序（黃姿飴、江宛霖、蘇怡妃、馮瑞鶯，2012），加上學校

系統的運作容易因行政考量而影響對個案的處遇。 

    故筆者認為學校為通報舉發工作中最重要角色，應加強通報觀念、熟悉流程

與法規。根據梁榮仁等人（2014）的研究指出校方在事件發生後，應以「系統合

作」連結資源，以受暴學生狀態輔以不同的資源連結；面對本文所提的案例，案

主有明顯外傷，師長是能夠辨識的，因此，師長應在第一時間介入，連絡輔導室

進行緊急關懷，協同校內行政資源介入處理，並請健康中心護理師評估其傷勢嚴

重程度及處理傷口，再由校長召集各處室召開緊急會議商討通報事宜。若情節重

大需緊急安置，則由校方派員協助社工進行安置，而面對家屬則需知會學校各處

室人員，特別是校園警衛，以避免家屬到校騷擾影響受暴學生安置的保護措施；

校方須指派一名人員與社工保持連繫，以確保事件後的處理及受暴學生安全。 

(三) 凝聚教育人員對家暴通報與處遇共識 

  通報、轉介流程之目的是為了納入各方資源以協助受暴學生。因此，校方在

進行通報過程中，須達到內部共識、協調校內各處室資源進行介入。透過個案會

議、個案研討會，以案主為本及其問題進行討論，並邀請外部資源，如：心理師、

社工師等共同進行溝通協調，以提升教育人員的專業與知能，並建立因應危機事

件的 SOP 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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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兒少法第 49 條：「任何人不得對兒童及少年有遺棄、身心虐待及其他不當行

為。」、第 53 條：「教育人員等人員有通報責任。」（全國法規資料庫，2018）。
教養問題常為兒少受虐的成因之一（黃翠紋、林淑君，2014）。案例中的祖父也

因教養問題對案主過度責罰。筆者認為應重視教養問題所衍生的家暴事件，針對

問題脈絡，兼顧案主與案家需求及福祉提出相關配套措施。因此，教育人員須立

即介入且通報，以評估案主身心狀態，並做後續的輔導與追蹤，協助受暴學生在

困境中得以被支持；提供案家親職教育、情緒管理及兒少保護觀念等服務，及其

他有助於案家恢復日常功能之相關協助；建構完善輔導網絡，熟習法規及相關資

源，將教育、心理、醫療、社會福利等資源緊密連結，使系統間能有效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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